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105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紀錄
日    期：106年3月2日(四)中午12:30
地    點：財政學系533研討室
第一案
案  由：修訂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第4、5條條文，提請討論。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

	修訂條文
	原辦法
	修訂原因

	四  領取獎助學金之研究生，均應擔
    任本系分配之協助研究、教學、
    或行政工作；工作項目如下：
(1) 支援系辦公室行政工作。
(2) 協辦系大型活動及舉辦研討會。 
(3) 其他。
	四  領取獎助學金之研究生，除班級代表外，均應擔任本系分配之協助研究、教學、或行政工作；工作項目如下：
(1) 一般行政事務，如各種系務相關會議開會
通知及記錄，文書建檔等事項；
(2) 有關課務之事務，如課程、課表之提報，
以及選課之辦理等事項；
(3) 庶務採購，設備維護，及財務管理等事項；
(四)招生事務；
(五)學生事務，如研究生畢業口試之辦理等；
(六)資料參考室之管理與清潔；
(七)其他。
	

	五  獎助學金之分配如下：
(1) 獎助學金之總金額依本校分配數
發放。
(2) 每學期助學金之工作分配、金額
由審核委員會分配決定。
	五  獎助學金之分配如下：
(1) 獎學金之金額為助學金的百分之一百一十；
(2) 各年級獎學金之名額為該年級全部
申請獎助學金之研究生的百分之二十；
(三)獎助學金之總金額依本校分配數發放。
	


















財政學系（碩士班）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年8月31日系務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年9月7日校長核定通過
106年3月2日105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修訂第4、5條條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06年3月8日校長核定通過
一  為鼓勵研究生勤工儉學，熱心參予系務，協助研究教學，依本校研究生獎助
    學金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辦法。
二  本系設「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」，由專任教師五人組成，系主任為當
    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由講師以上專任教師，採無記名連記法選出，每人圈
    選二票。
三  凡本系碩士班一、二級研究生，均得依相關規定申請獎助學金；第二學期復
    學研究生，原則上於次一學年度開始，才能提出申請。
四  領取獎助學金之研究生，均應擔任本系分配之協助研究、教學、或行政工作；工作項目如下：
   (一)支援系辦公室行政工作。
   (二)協辦系大型活動及舉辦研討會。 
[bookmark: _GoBack]   (三)其他。
五  獎助學金之分配如下：
   (一)獎助學金之總金額依本校分配數發放。
   (二)每學期助學金之工作分配、金額由審核委員會分配決定。
六  領取獎助學金之研究生，工作不力，經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查證
    屬實者，或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，得停發獎助學金，必要時並得追繳
    已領取之獎助學金。
七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核備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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